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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小程序操作说明

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平台使用过程中，为

实现微信小程序申报，我们以“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”项

目进行申报演示，整体业务操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补贴申报人员操作说明

（一）个人申报操作说明

补贴申报人员打开微信搜索“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

金‘一卡通’”小程序，然后进行注册登录，注册时需要进行

用户隐私协议签名，注册完成登录后小程序首页界面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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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首页“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”专区，即可进入在

线申报，界面如下：

为与外网 PC 端和财政内网申报录入界面保持一致，小程

序申报界面分为两块：申报人信息和申请表单。申报人信息包

含项目名称、身份证号码、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所属乡镇：项目

名称根据所选申报项目自动获取不允许修改；身份证号码、姓

名、联系电话这三个信息可通过注册时录入的信息自动获取；

所属乡镇可通过“选择”获取，并选择申报人员乡镇，这是用

于关联申报人员申报乡镇，申报人员乡镇申报完成后，由所选

乡镇的经办人员根据该申请人员的申报数据进行申报审核。申

请表单包含村（社区），通过手工输入申报人员村（社区），以

便公示或者查询信息时能够定位此申报人住址。

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，进入到资料上传界面，上传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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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要求资料，若无相关上传资料则点击下一步，进入资格核

验环节，资格核验系统将申报数据与预置好的规则库中的校验

规则进行校验，校验规则包括年龄校验、死亡信息校验及补贴

对象重复申领校验，其中对于“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”项

目特有的“必须属于特困分散供养和低保人员”规则校验，若

校验不通过的信息将无法进入乡镇审核环节，若信息均满足校

验规则，即可进入乡镇经办界面。至此补贴人员小程序申报即

表示完成。申报完成后，数据进入外网 PC 端，乡镇业务部门

操作人员进行人社匹卡、预警校验等后续审核校验操作。

（二）小程序经办人员申报操作说明

1.登录首页

经办人员打开微信搜索“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

‘一卡通’管理端”小程序，登录后小程序首页界面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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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录入

（1）业务填报：填写所要申报的项目，申报人姓名和身份证

及联系电话，点击选择所属街道，户籍所在地，如有情况说明

可在备注一栏填写注明。

（2）资料上传：如提示该补贴无需上传资料则直接点击下一

步，确认信息填写是否无误，无误即可进入到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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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资格核验：信息保存成功后会进行资格核验，资格核验

系统将申报数据与预置好的规则库规则进行校验，校验规则包

括年龄校验、死亡信息校验及补贴对象重复申领校验，其中对

于“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”项目特有的“必须属于特困分

散供养和低保人员”规则校验，若校验不通过的信息将无法进

入乡镇审核环节，如补贴对象已申报过该项目则会提示补贴对

象重复申领同一项目；若信息均满足校验规则，则点击完成。

至此补贴人员小程序申报即表示完成。申报完成后，数据

进入外网 PC 端，乡镇业务部门操作人员进行人社匹卡、预警

校验等审核校验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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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乡镇业务人员操作说明

（一）乡镇业务经办人员操作说明

乡镇经办人员登录外网端，经办端首页界面如图：

1.补贴清单

点击相应项目，选择“补贴清单”功能，选择补贴期间及批

次后，将受理渠道切换为“小程序申报”，即可查看补贴人员通

过小程序端所申报数据信息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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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员在此界面选择对应的申报数据后点击确认，系统校

验此申报信息受理地区等是否存在问题，若数据异常则会显示异

常状态，没问题则进入下一环节。

2.人社匹卡

进入“人社匹卡”界面后，选中申报数据并点击确认后，姓

名和身份证号将一起调用人社部门接口，匹配社保卡号，人社部

门返回社保卡号后会接着校验发卡行金融功能状态，人社部门卡

状态和金融功能状态正常的数据将会进入下一环节，若有异常数

据请切换到异常状态查看异常原因，若有处理中的数据则等待校

验完成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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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预警核实

人社匹卡后社保卡信息及卡状态都无异常的数据则进入

“预警核实”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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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确认”后，系统将申报数据与预置好的规则库规则进

行校验，校验规则包括年龄校验、死亡信息校验及补贴对象重复

申领校验，如“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”项目特有的“必须属

于特困分散供养和低保人员”规则校验等，任一条件不满足的人

员则不能进入下一步流程。

4.乡镇确认

预警核实无异常后，数据进入“乡镇确认”菜单，核实人数、

金额无误后则选择数据点击“确认提交”，该项目需要通过乡镇

公示，则数据进入下一步骤——公示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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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业务公示

该项目需要进行乡镇业务公示，故数据进入“业务公示”环

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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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业务公示界面生成公示数据，填写公示信息，并发布公示，

可对公示信息进行打印或导出线下公示；公示结束后数据进入乡

镇审核。

（二）乡镇审核人员操作

乡镇审核人员登录系统后进入“乡镇审核”界面，核实人数

无误后选择数据进行“送区县审核”操作。至此乡镇人员操作完
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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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县级部门业务人员操作说明

乡镇审核完成后，数据进入县级部门审核。

（一）县级经办人员操作

1.维护补贴标准

县级部门经办人员登录到财政内网端业务办理首页，在对数

据进行审核前，需进入常用功能“老年人补贴标准维护”，对“老

年人服务补贴”项目的补贴标准进行维护，此操作只需维护一次，

后续不需要重复维护，如图：



13

2.进行项目测算

维护完成后，返回首页通过业务办理平台进入“项目测算”

菜单进行测算，系统将会根据补贴标准自动补充金额；通过该测

算菜单也可查看补贴标准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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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完成，并核实人数、金额无误后，点击送审数据进入部

门审核，县级审核人审核无误后由乡镇再次将申报人员信息打印

进行线下公示。后续审核及发放操作流程与其他项目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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